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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修正建議

表」1份，請查照並於105年7月15日(星期五)前依式填復

，俾利研辦。

說明：查旨揭支給規定自96年9月12日修正迄今，部分機關迭有

對支給對象、數額、規定內涵及機關定義等事項提出詢問

及修正建議，為期相關規範適用明確，並因應環境變遷與

兼顧實務作業需要，爰請提供意見以為檢討調整之參據。

如無意見請以電子郵件回復本案承辦人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

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

理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，不

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各直轄市政

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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